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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组成员国间国际联运
旅客列车和车厢检查规则
1.一般规定
1.1铁组成员国间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和车厢检查规则（下称“规则”）确定了旅客列车的检查办法，旨在保证上述列车和车厢的乘务人员在为旅客服务时能适当履行自身职责。
1.2检查旅客列车和车厢时，检查人员应遵守规范国际联运旅客和行李运送规章的规定。
1.3检查时尽量不打扰旅客。
1.4旅客列车和车厢的检查由不少于两人的检查小组进行。

2.有权检查列车和车厢的证件
2.1有权检查列车和车厢的证件为铁组相应形式的工作证，工作证可以是记名工作证或持有人工作证（证件样式载于规则附件1和2）。
2.2有权检查列车和车厢的证件的发放办法、数量，由铁组成员国承运人自行确定。

3.发车前的列车和车厢检查
3.1检查人员应在列车和车厢发车前检查下列事项：
3.1.1车厢内部设备的卫生和技术状态，供电、空调、供水、供暖和消防信号系统是否完好。
3.1.2卧具、餐具、消毒和洗涤用具是否齐备。
3.1.3是否有注明价格的服务项目及食品种类表。
3.1.4是否存在车厢顺号指示牌和有关列车运行经路的信息。
4、列车和车厢运行途中的检查
4.1检查人员应在列车和车厢运行途中检查下列事项：
4.1.1列车长、加挂车厢列车员或履行其职能的人员是否有列车台账资料，发放给他们的乘车票据、补加费收据是否与运行报单（卧铺使用通知书）数据相符，其填写是否正确；
4.1.2 旅客是否持有有效乘车票据，乘务人员是否已对其检票；
凭电子乘车票据乘车时：
在未安装自动化旅客乘车检票系统（下称“自检系统”）的列车上检查：
——名单和旅客电子注册备案表（或证明）的编制和发放是否正确；
——名单和旅客电子注册备案表上的旅客人数及乘车票据数量是否与车厢乘车人数统计表的数据及实际乘车人数相符；
——乘客身份证明文件的信息是否与旅客电子注册备案表上的信息相符。
在安装了自检系统的列车上检查：
——旅客身份证明文件的信息是否与电子乘车票据上的信息相符（在必要情况下，比如同一席位售出两张客票时，或需确认儿童开始乘车之日的年龄时）；
——电子乘车票据上的信息是否与列车员数据传输移动终端在读取电子乘车票据二维码（2D）时显示的信息相符；
4.1.3乘车票据办理是否正确，其数量是否与运行报单（卧铺使用通知书）的数据相符；
4.1.4 是否遵守规定的携带品和动物运送标准；
4.1.5 有无乘务人员且是否与随车文件中的信息相符，是否遵守了值班计划；
4.1.6 车内设备的卫生和技术状况是否符合要求；
4.1.7 包车的使用是否与随车文件相符；
4.1.8 车厢内有无铁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向旅客提供的信息；
4.1.9 车厢内和车厢之间的过道是否通畅；
4.1.10 行李车上的行李和包裹是否与车辆交接员持有的运送票据相符，此外，检查车辆交接员的工作证件，有无行李车台账资料且是否正确，并检查车内设备状况。
4.1.11乘务人员是否遵守制服（专用的、卫生的）穿着规定。

5、汇编列车和车厢检查结果
5.1列车和车厢的检查结果应记载在列车长，加挂车厢列车员或履行其职责人员的列车台账资料中（无论发现或未发现不足），如发现违反本规则4.1.2-4.1.5、4.1.7、4.1.10各项规定情况，应编写相应格式的检查记录（规则附件3）。
5.2检查记录由检查人员填写，一式三份。其中一份留存列车长、加挂车厢列车员或履行其职能的人员处，另外两份附在报告上。
检查记录由编制记录的检查人员使用本国语言和中文、德文或俄文中的一种语言填写。
5.3 承运人将发现的违规和不足情况报送担当列车或车厢的承运人，以便其采取措施。
54 担当列车或车厢的承运人自收到材料后30日内向发现不足的承运人告知其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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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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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和车厢
检 查 证   第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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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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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职  务                
发给    承运人代表          
 
 


有效期：     年     延期至：     年
 
 

签字：              盖章：

	

	


证件背面
	该证件持有者有权根据现行约110备忘录《铁组成员国间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和车厢检查规则》检查在              运行的各次国际旅客列车和车厢的乘务人员工作情况和卫生技术状况。

 	

	

	

	



1. 格式纸用密实的白纸制作，尺寸为110×90mm。
2. 格式纸用两种语言印制：
  本国语言和中文、德文、俄文中的一种。
3. 证件有效期由承运人自行确定。
4. 根据身份证明文件填写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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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封皮
	                                             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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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和车厢
检 查 证   第   号


发给	承运人代表

		
有效期：     年	延期至：      年



签字：	盖章：



证件背面
	该证件持有者有权根据现行约110备忘录《铁组成员国间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和车厢检查规则》检查在         运行的各次国际旅客列车和车厢的乘务人员工作情况和卫生技术状况。

 	

	

	

	

出示工作证件时有效
	
	
	
	
	


1. 格式纸用密实的白纸制作，尺寸为110×90mm。
2. 格式纸用两种语言印制：
  本国语言和中文、德文、俄文中的一种。
3. 证件有效期由各承运人自行确定。

铁组成员国间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和车厢
检查规则附件3
记     录[footnoteRef:1]  A00001 [1: 备注：记录格式纸用两种语言打印——编写记录的检查人员所在国语言和中文、德文或俄文中的一种。] 

本记录     年     月    日由                        
（承运人）
代表                              组成的检查小组编制
（姓名、职务、铁组证件号码）
在场人：                                          
                                                 
（姓名、职务）
记录内容：检查         担当的                （经路）
第            次列车第             号车厢时，
在                                            区段
发现：                                            
                                                 
                                                 
                                                 
                                                 
检  查  人
                  
（签字，字迹清晰）
列车长                
（签字，字迹清晰）
列车员                
（签字，字迹清晰）
记录第二份收讫                                     
	（签字，字迹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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